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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五日會議 

參考資料 

 

 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

 

提供有效率的法律援助服務 

 

 

目的 

 

  本文件旨在闡述在政府工作進度報告內，載列就二零零一年

行政署施政方針小冊子關於法律援助服務的措施及目標之有關的工

作進度。文件亦就政府當局在未來十八個月就法律援助服務方面須要

處理的主要工作，作出簡介。 

 

工作進度 

 

2.  法律援助政策是確保有合理理由在香港法院採取法律行動的

人士，不會因缺乏經濟能力，而無法通過司法途徑解決問題。政府當

局致力提供有效率的法律援助服務，及提高服務的質素。 

 

3.  在二零零一年行政署施政方針的小冊子內，就法律援助服務

承諾了4項新措施，另外亦就3個在二零零一年以前承諾而仍在進行

中的項目，作了進展報告。上述承諾的共7項措施，在去年期間已經

工作完成。他們分別臚列如下: - 

 

措施  目標  
檢討收集法律援助署客戶

意見的機制  
(法律援助署 )  

在二零零二年第二季內完成

檢討工作  
(二零零一年 )  

設立有關當值律師服務的

網站  
(當值律師服務 )  

在二零零一年年底推出該網

站  
(二零零一年 )  

設立介紹法定代表律師辦

事處所提供服務的網站  
(法律援助署法定代表律師
辦事處 )  

在二零零二年年初推出該網

站  
(二零零一年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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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  目標  
制定計劃，讓擬向終審法

院提出上訴並已通過經濟

狀況審查的法律援助申請

人，可於法律援助申請被

拒時，通過資助取得大律

師發出的證明書，俾能符

合有關規定，可針對申請

被拒一事，向覆核委員會

提出上訴  
(行政署 )  

與法律援助服務局研究此項

計劃，以期在二零零二年內引

入安排  
(二零零一年 )  

提高法援署處理法援申請

的成本效益  
(法律援助署 )  

在二零零零年第四季或之前

成立工作小組，以檢討法援署

處理法援申請及進行經濟審

查的程序，以及相關的資源分

配  
(二零零零年 )  

提高法援署律師辦理訴訟

的效率  
(法律援助署 )  

在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檢討

法援署訴訟科的架構及使其

人手安排更為恰當  
(二零零零年 )  

加強法援署的個案管理工

作，並改善成本控制及資

源分配  
(法律援助署 )  

推行法援署資訊系統策略  
(一九九九年 )  

 
 
來年十八個月的主要工作 

 

4.  在未來十八個月，我們會繼續法律援助服務的檢討工作，並

落實檢討的結果。政府當局有一套全面的機制及時間表，以檢討法律

援助的經濟資格上限。這套機制包括三層檢討：第一層是進行周年檢

討以計及通貨膨脹；第二層是每兩年一次檢討以同時反映訟費的增

減；第三層是每五年就法律援助申請人經濟資格的評估準則進行一次

檢討。根據我們的時間表，這三層檢討都已於二零零二年開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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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政府當局剛完成了法律援助申請人經濟資格上限的周年及每

兩年一次的檢討。我們在諮詢了法律援助服務局後，稍後會向司法及

法律事務委員會 報檢討結果。與此同時，我們就法律援助申請人經

濟資格的評估準則進行每五年一次的檢討，亦接近完成。此項檢討的

範圍，涵蓋了衡量經濟能力的總體方法、計算可動用收入、以及計算

可動用資產的方法。稍後當我們完成檢討，亦會就結果諮詢法律援助

服務局，然後向事務委員會 報。 

 

6.  政府當局就這些檢討完成諮詢工作後，便會擬定所須的修訂

條例及規則，以落實檢討內需要修訂法律的最終建議。 

 

7.  除了上述涉及經濟資格上限的事宜外，政府當局在去年八月

收到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有關法律援助服務的一系列課題。當局會

作出詳細研究，及後就有關課題的檢討結果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回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

行政署 

 

 

二零零三年一月 


